附件2

佛山市市级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
申报条件和工作要求

佛山市市级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主要依托市级以上技能大赛大奖获得者，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的行业高技能人才，以及部分掌握传统技能、民间绝技的粤菜名厨建设。
 一、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申报条件
（一）粤菜师傅技能大师的条件。
粤菜师傅技能大师应是行业（领域）内技能拔尖、技艺精湛、贡献突出、综合素质高、业内公认且在生产实践中能够起带头作用，具有创新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技能人才，在带徒传技方面经验丰富，能够承担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日常工作。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中国烹饪大师（名师）”、“广东省技术能手”或“广东省烹饪名师”称号；
2.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开展技术技能革新，取得有一定影响的技能创新成果；
3.具有一定的绝技绝活，在市内外享有较高声誉，并在积极挖掘和传承传统粤菜工艺上做出较大贡献。
（二）依托单位建立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应具备的条件。
[bookmark: _GoBack]有符合条件的粤菜师傅技能大师，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1.建立完善的大师工作室管理制度，并签署工作合同； 
　　2.具备固定的场所和必要的工作条件，定期开展活动；
    3.对技能大师开展项目研发、技术革新、成果转化、传艺带徒等工作给予指导、管理和经费支持；
    4.有2名技师以上职业资格的技能骨干作为工作室成员，通过传、帮、带，使技艺技能得到传承。
二、工作要求
1.市财政对市级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资金，资金主要用于“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购置设备、技术攻关、技改革新等方面，不得用于与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建设和开展工作无关的其他开支。严禁挪用、侵占、私分。经费使用后提交发票等票据复印件，送市人社局归档备查。
2.市人社部门对市级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实行定期检查和动态考核制度。市级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要定期将工作室建设、带徒传技等情况书面报市人社局。市人社局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专家对其业绩及运作情况进行检查评估。
3.对经评估为优秀的市级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予以通报表扬；对评估不合格的或连续两年无工作成果、管理不善的工作室，撤销其市级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资格。

